
附件 4 

培训项目实施指南 
一、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自治区统筹项目（第一批）

实施指南 

1.县级骨干教师及培养对象能力提升培训 

培训对象：教龄 5 年以上，紧缺薄弱学科领域、教育教

学业绩位居所在学校（园）前列的骨干教师、专兼职教研员。 

培训目标：增强参训教师的师德修养、课程育人、教学

改革、校本教研、教学示范、普特融合课程教学实践、幼小

衔接教学设计与实施等能力，助力打造县级教学骨干团队，

加强任务驱动与返岗实践指导,推动学以致用、学用结合,辐

射带动校本教研和本校教师专业发展。 

培训内容:依据“国培计划”相关项目实施指南和教师培

训课程指导标准,聚焦师德师风、新课程标准理解应用、课

堂教学评价改革、教学实践创新、普特衔接融合课程、随班

就读课程调整路径策略、小学一二年级活动化、游戏化和生

活化教学设计实施等内容,面向学科教学重点、热点、难点

问题,提升县级骨干教师教育教学关键能力,理论与实践相

结合设置培训课程。 

培训方式:以行动研究为主线,采取能力诊断、集中培训、

跟岗实践、导师带教和工作坊研修等方式。 

培训时长：紧缺薄弱学科领域县级骨干教师及培养对象

区内集中培训 10 天+在线 60 学时研修。 

成果要求：中小学参训教师完成 1 份基于新课标的教学



设计或优质课例（视频提交）。  

2.2022 版义务教育课标培训者团队专题研修 

培训对象：专兼职教研员。 

培训目标：加强专兼职教研员对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

程标准的理解和把握，明确各学科课程标准修订的主要突破

和变化，提升课程标准解读和实践应用指导能力，掌握课程

标准的校本化实施策略，提高教学教研指导能力。 

培训内容:以案例式解读和实践应用能力为主线，围绕

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解读、大单元教

学设计的重点难点、教学评一体实施策略、基于新课标新教

材新理念的案例式分析指导、新课标背景下的校本教研实施

策略路径、大单元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一体实践案例制作等，

在突出针对性、实用性、有效性和学科特点基础上设计培训

内容。 

培训方式：采取集中培训、工作坊研修、返岗实践相结

合的培训方式。 

培训时长：区内 10 天集中培训+60 学时。 

成果要求：每人提交 1 个培训成果（培训设计方案、

培训管理方案、培训课程开发方案或培训专题讲座等任选一

个）。 

二、2023 年“区培计划”项目（第一批）实施指南 

1.全区教研员教学质量评价能力提升培训 

面向全区各学科专职教研员、厅直属学校教务主任，贯

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



意见》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基础

教育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》决策部署，按照《新时代宁夏基

础教育教研员管理办法》的基本要求，围绕教研员“研究、

服务、指导”的专业功能，营造育人文化、领导课程教学、

引领教师成长、优化内部管理、调适外部环境职责规范设置

培训课程，其中实践性课程不少于 60%。采取“三段式”培

训方式，区内开展 6 天的集中培训（分两期），旨在帮助教

研员开阔教育视野，更新教研理念，提升专业素质，提高教

研能力，促进教育教学发展。 

2.教师资格认证和定期注册工作培训 

面向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负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证和

定期注册的工作人员，各高校负责高校教师资格认证工作人

员、自治区高师培训中心负责人员，重点围绕政策解读、操

作指南、工作流程等方面设置培训课程，区内开展 5 天的集

中培训，旨在提升我区教师资格认定及注册人员职业技能和

综合素养，促进教师资格认定注册科学化、规范化。 

3.集团化办学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

面向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局长或分管局长、部分集团

校（园）牵头校（园）长，按照自治区教育厅《关于推进中

小学（幼儿园）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》（宁教基〔2020〕

192 号）中关于“加大教育集团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等政策和

条件支持”要求，聚焦“优化集团化办学模式、完善集团治

理机制、健全教师交流机制、建立集团考核评价制度”等关键

问题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科学设置培训



课程。采取专题讲座、实地考察和座谈交流方式，区内开展

5 天集中培训，30 学时。旨在指导市、县（区）教育管理干

部、集团校（园）长学习先进的集团化办学理念和工作方法，

破解集团化办学中的问题疑惑，推动建立基础教育各学段优

质教育集团，引领提升全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。 

4. 全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行动专题培训 

面向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局长、分管局长或基教科（股）

负责人，教育厅相关处（室）和直属事业单位干部，厅直属

中小学校校长，按照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〈关于实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宁

党办〔2021〕47 号）中关于“加强校园长培训，努力打造一

只政治过硬、理念先进、品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治校有方的

校（园）长队伍”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

向，聚焦教育教学管理、作业设计、课堂提质、课后服务、

“五项管理”、家校协同育人、师资队伍建设、教育评价改革

等专业内容，科学设置培训课程。采取专题讲座、实地考察、

座谈交流等方式，区内开展 6 天的集中培训，30 学时，旨在

指导教育管理干部提升教育管理水平，指导中小学校长提高

教育教学管理和办学治校水平。 

5.财务决算及教育经费统计培训 

面向全区教育系统从事教育经费统计工作和财务决算

工作的财务人员，依据《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

（财会﹝2018﹞10 号）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会计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宁财（规）发﹝2019﹞13 号）《全国



教育经费统计调查制度》要求，围绕年度教育经费统计工作、

会计核算、资金管理及决算工作实际情况设置培训内容，采

取专题讲座、相关软件实操及指标解读相结合授课方式，区

内开展 3 天的集中培训，旨在提高教育经费统计工作和财务

决算工作质量，提高财务人员专业及信息化素养，提升教育

经费和财务管理整体水平。 

6.全区学校意识形态暨宣传能力提升培训 

面向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、高校、教育厅直属

中小学负责宣传的教师，按照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教

育工委、教育厅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工作的要求，围

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、宣传工作能

力要素、摄像机等设备使用实操、宣传稿件撰写、新闻镜头

拍摄等内容设置培训课程，其中政策理论学习课程设置占

30%，专业实践性课程设置占70%，区内开展3天的集中培训，

旨在尽快培养一批策划能力强、新闻意识好、文字功底扎实

和设备操作能力过硬的优秀干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，帮助通

讯员加强“眼力、笔力、脚力、脑力”锻炼，增强新闻敏锐

性，提升讲好教育故事的综合能力。 

7.自治区教育厅第五期中青年干部培训 

面向厅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（学校）中层干部和有培养

潜质的优秀中青年干部，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大培养选拔

优秀年轻干部的有关要求，强化厅机关、直属事业单位(学

校)中青年部的储备和培养。围绕政治理论学习、理想信念

教育、区情分析、公文写作、五项管理与质量提升、教育综



合改革、教育数字化发展、师德师风等内容设置课程。区内

开展 5天的集中培训，其中政策解读、理论学习等系统性集

中课程教学不少于 3 天，实践观摩不少于 1天，培训期间分

组讨论不少于 3次，授课师资邀请区内外相关领域的权威专

家进行专题讲座不少于 1 天，通过研讨交流、成果分享、知

识竞赛等方式，旨在强化中青年干部思想淬炼、政治历练、

实践锻炼、专业训练，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、业务精、作风

硬、形象好的年轻干部队伍。 

8.全区语言文字工作骨干政策法规专题培训 

面向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、高校语委办领导、工作人

员，区属中职学校、厅直属中小学语言文字工作骨干，重点

围绕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，新时代语言文字工

作面临的新形势、新任务，常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等方面设

置培训课程，区内开展 5 天的集中培训，旨在提升各级语委

机构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意识和依法行政履职能力。 

三、2023 年自治区教育厅专项培训项目（第一批）实

施指南 

1.全区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培训 

面向全区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分管校外培训监管工作

的局长和具体负责人、全区各级校外培训社会监督员及自治

区科技厅、文旅厅、体育局负责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

工作的处室负责同志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

法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

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》



《教育部、中央编办、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

法深入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的意见》、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

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要求，围绕校

外培训监管执法政策、行政处罚法解读，校外培训执法行为

规范、典型案例分析、无证无照经营查处理论与实务、校外

培训机构和课后服务观摩等方面内容设置培训课程，区内开

展 5 天的集中培训，实践性课程不少于 50%。 

2.教育外事干部培训 

面向全区教育系统外事干部，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、教

育对外开放形势政策、因公出国管理、涉外管理、涉外安全、

港澳台交流合作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内容设置培训课程。

培训注重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，其中以专家专题讲座为主，

区内开展 3天的集中培训，旨在进一步夯实全区教育外事干

部的思想根基，提升对外交往和外事工作能力。 

3.1+X 证书制度种子教师培训 

面向全区 1+X 证书制度试点职业院校专业带头人、骨干

教师，按照《教育部、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

高计划（2021—2025 年）的通知》要求，围绕职业（专业）

技能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、专业教学标准与人才培养方案改

革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专业课程融合，模块化教学方式方

法，职业技能等级考核与培养课程考核评价等设置培训课程。

采取联合研发、合作培训、岗位实践等形式，分阶段开展研

修。区内开展 7天的集中培训，参训教师培训期内完成 1 次



X 证书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设计，1 份教育反思，

旨在提高1+X证书试点院校专业带头、骨干教师研究实施1+X

证书试点工作的能力和素质。 

4.全区高校思政工作骨干专题培训 

面向全区高校思政工作骨干，按照《教育部等八部门关

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》基本要求，围绕

党的创新理论、学生日常工作、辅导员职业发展和当前辅导

员切身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，采取专题讲座、实地观摩、经

验介绍、交流研讨等形式设置培训课程。区内开展 6 天集中

培训，通过学习探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育人水平理论与

实践，旨在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政工作骨干队伍建设、提升高

校思政工作骨干理论水平、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，推动高校

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。 

5.全区教育系统意识形态专题培训 

面向全区高校宣传部部长和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意识

形态分管领导，按照《宁夏教育系统党组织网络意识形态工

作责任制实施细则》要求，聚焦理论学习、课程建设、现场

教学、主题研讨，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、我国意识形

态工作面临的挑战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等内容，区内

开展 6天的集中培训，通过培训深刻意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

极端重要性、形势复杂性和任务艰巨性，进一步提升全区教

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。 

6.全区高校科技社科 R&D 统计专题培训 

面向全区高校分管科技工作校领导、科研处负责人和科



技（科研）经费统计人员，围绕贯彻落实教育部相关文件精

神，通过专题讲座、上机操作等方式，编制印发《全区高校

统计工作手册》，全面解读统计指标体系，操作演练统计软

件系统，区内开展 3天的集中培训，提高高校 R&D 统计人员、

科研部门统计人员专业素养，提高高校统计工作质量。 

7.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局长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提升培

训班 

面向各市、县(区）教育局长，教育数字化试点校、人

工智能教育实验学校、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整省试点学校的部

分校长，按照《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宁夏整省试点实施方案》

《宁夏“互联网+教育”达标县（市、区）建设指南》《宁夏

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测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围绕

教育数字化发展规划、教学模式变革、教师专业发展、现代

教育治理、智慧教育等方面设置培训课程，通过专题报告、

观摩教学、案例分析、经验交流、分组研讨、汇报展示等方

式，开展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局长、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提升

培训班。区内开展 4 天集中培训，其中现场观摩教学不少于

1 天，通过培训旨在帮助局长、校长开阔教育视野，更新办

学理念，提升专业素质，提高办学治校能力。 

8．全区高校就业指导人员职业能力提升培训 

面向全区普通高校就业指导工作部门工作人员、就业指

导课程教师、院系就业专干，按照《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

指导课程教学要求》《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3 届全国普通高校

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高校



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的通知》要求，围绕当前就业形势

及政策方向、高质量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、职业辅导理论

与咨询实务、简历与面试辅导、毕业去向登记等内容设置培

训课程，采取专家授课、案例分析、研讨交流、现场教学等

方式授课，区内开展 5天的集中培训，旨在提升高校就业指

导人员专业技能，加强就业指导队伍专业化、专家化建设，

提高全区高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
